
檔 號 ︰ EDB(QA/KS) /PEVS/8 /1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教 育 局  

教 育 局 通 告 第 6 / 2 0 11 號  
學 前 教 育 學 券 計 劃  

[ 注 意 ︰  本 通 告 應 交 ─  

( a )  幼 稚 園 / 幼 稚 園 暨 幼 兒 中 心 及 設 有 幼 稚 園 班

級 的 學 校 校 監 及 校 長 ─ 備 辦 ； 以 及  

( b )  各 組 主 管 ─ 備 考 ]  

 

摘 要  

 

 本 通 告 邀 請 幼 稚 園、幼 稚 園 暨 幼 兒 中 心 及 設 有 幼 稚 園 班 級 的

學 校（ 以 下 統 稱 為「 幼 稚 園 」）提 交 有 關 在 二 零 一 二 / 一 三 學 年 參 加

學 前 教 育 學 券 計 劃 （ 下 稱 「 學 券 計 劃 」） 的 申 請 。  

 

 

背 景  

 

2 .  由 於 二 零 一 一 / 一 二 學 年 後 學 券 計 劃 的 推 行 細 節 須 予 以 檢

討 ， 因 此 ， 根 據 學 券 計 劃 的 現 行 條 款 及 條 件 ， 現 時 學 券 計 劃 下 的

合 資 格 幼 稚 園 ， 其 參 加 該 計 劃 的 有 效 期 會 於 二 零 一 一 / 一 二 學 年 完

結 時 屆 滿 。 因 應 《 學 前 教 育 學 券 計 劃 檢 討 報 告 》（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 的 建 議 ， 現 行 的 學 券 計 劃 為 家 長 提 供 直 接 學 費 資 助 以 供 支 付

其 子 女 的 幼 稚 園 教 育 費 用 的 機 制，會 在 二 零 一 二 ／ 一 三 學 年 開 始 推

行 的 階 段 作 出 改 善 。  

 

 

詳 情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資 格 準 則  

3 .  有 意 申 請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註 冊 幼 稚 園 須 ：  

( a )  屬 根 據 《 稅 務 條 例 》（ 第 1 1 2 章 ） 第 8 8 條 獲 豁 免 繳 稅 的

非 牟 利 幼 稚 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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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根 據 香 港 課 程 發 展 議 會 所 頒 布 的 《 學 前 教 育 課 程 指

引 》， 提 供 全 面 均 衡 的 本 地 課 程 ； 以 及  

( c )  收 取 學 費 不 超 過 指 定 學 費 上 限 。  

 

4 .  在 二 零 一 一 / 一 二 學 年 ， 以 半 日 制 學 額 及 全 日 制 學 額 計 算 的

每 名 學 童 每 年 學 費 上 限 分 別 為 2 4 , 0 0 0 元 及 4 8 , 0 0 0 元 。 由 二 零 一 二

/ 一 三 學 年 起 ， 教 育 局 會 每 年 檢 討 學 費 上 限 ， 根 據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 綜 合 指 數 ） 的 按 年 變 動 幅 度 上 調 學 費 上 限 ， 或 在 通 貨 緊 縮 時

凍 結 上 限 。 如 屬 後 者 ， 會 待 累 積 增 幅 超 過 累 積 跌 幅 ， 才 調 高 其 後

學 年 的 學 費 上 限 。  

 

5 .  同 時 開 辦 半 日 制 和 全 日 制 班 級 的 幼 稚 園，須 同 時 符 合 該 兩 項

學 費 上 限 規 定 ， 才 合 資 格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 開 辦 國 際 課 程 的 幼 稚 園

和 國 際 課 程 的 幼 稚 園 班 級 不 合 資 格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  

 

學 券 資 助 額  

6 .  在 二 零 一 二 / 一 三 學 年 及 之 後 ， 供 家 長 繳 付 子 女 幼 稚 園 學 費

的 學 券 資 助 額 會 以 二 零 一 一 / 一 二 學 年 每 名 學 童 每 年 1 6 , 0 0 0 元 為

基 數 ， 每 年 根 據 綜 合 指 數 的 按 年 變 動 幅 度 作 出 調 整 。 為 簡 化 行 政

及 會 計 程 序 ， 由 二 零 一 二 / 一 三 學 年 起 ， 以 學 券 支 付 的 幼 稚 園 學 費

將 按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收 取 學 費 的 期 數 發 放 給 有 關 幼 稚 園 。  

 

專 業 資 格 及 證 書 教 師 與 學 童 比 例  

7 .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須 按 師 生 比 例 1 : 1 5 的 要 求 ， 聘 用 足

夠 的 具 備 幼 兒 教 育 證 書 資 格 的 教 師 ( 下 稱 「 證 書 教 師 」 )。 為 協 助 挽

留 資 深 教 師 ， 以 及 讓 幼 稚 園 逐 步 提 升 專 業 水 平 ， 教 育 局 在 二 零 一

三 / 一 四 學 年 完 結 前 或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 在 評 定 證 書 教 師 與 學 童 比 例

是 否 達 到 1 : 1 5 的 要 求 時 ， 可 把 正 在 修 讀 幼 兒 教 育 證 書 課 程 的 教 師

計 算 在 內 。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如 達 到 上 述 要 求 ， 可 繼 續 聘 用

具 有 合 格 幼 稚 園 教 師 資 格 的 非 證 書 教 師 ， 或 具 有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認 可 資 格 的 非 證 書 教 師 。  

 

8 .  新 受 聘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的 校 長 須 持 有 幼 兒 教 育 學 士

學 位 、 最 少 一 年 取 得 學 歷 後 的 相 關 工 作 經 驗 ， 以 及 已 完 成 一 項 認

可 的 校 長 證 書 課 程 。 因 應 特 殊 情 況 ， 新 任 校 長 或 可 獲 批 准 於 受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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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首 年 內 完 成 該 課 程 。  

 

質 素 評 核 及 透 明 度  

9 .  質 素 評 核（ 包 括 幼 稚 園 的 自 我 評 估 和 由 教 育 局 進 行 的 校 外 評

核 ） 有 助 促 進 優 質 教 育 及 持 續 提 升 學 校 專 業 能 力 。 因 此 ，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均 須 進 行 自 我 評 估 ， 並 經 教 育 局 核 實 ， 務 求 不 斷

改 善 求 進 。 只 有 達 到 質 素 評 核 框 架 下 指 定 標 準 的 幼 稚 園 才 合 資 格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 教 育 局 將 於 稍 後 通 知 各 幼 稚 園 有 關 下 一 階 段 質 素

評 核 的 運 作 詳 情 。  

 

1 0 .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須 披 露 幼 稚 園 營 運 的 主 要 資 料，以 符

合 提 高 透 明 度 的 規 定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核 准 的 校 監 及 校 長 的 姓 名 、

教 師 的 人 數 、 校 長 和 教 師 的 資 歷 和 薪 酬 幅 度 、 學 生 人 數 、 學 校 設

施 和 活 動 、 課 程 、 學 校 財 政 資 料 、 學 費 ， 以 及 任 何 可 自 由 選 擇 參

加 的 活 動 和 項 目 所 涉 的 附 加 費 用 ）， 並 同 意 把 有 關 資 料 刊 載 於 政 府

不 時 編 製 的 幼 稚 園 及 幼 稚 園 暨 幼 兒 中 心 概 覽 ， 並 向 公 眾 公 布 。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1 1 .  「 參 加 學 前 教 育 學 券 計 劃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 條 款 及 條 件 」）

載 於 附 錄 I。 教 育 局 會 每 年 發 出 通 告 ， 邀 請 幼 稚 園 申 請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  

 

 

其 他 資 料  

 

資 格 證 明 書  

1 2 .  凡 打 算 入 讀 合 資 格 幼 稚 園 的 學 童，須 於 就 讀 學 年 的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之 前 年 滿 兩 歲 八 個 月 才 可 向 學 生 資 助 辦 事 處 （ 學 資 處 ） 申

請 「 學 前 教 育 學 券 計 劃 資 格 證 明 書 」。  

 

學 費 減 免  

1 3 .  經 濟 上 有 需 要 的 家 庭 可 向 學 資 處 申 請 幼 稚 園 及 幼 兒 中 心 學

費 減 免 計 劃 （ 學 費 減 免 計 劃 ） 下 的 額 外 資 助 。 為 了 向 經 濟 上 有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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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的 家 庭 就 讀 幼 稚 園 的 子 女 提 供 更 佳 援 助 ， 由 二 零 一 一 / 一 二 學 年

開 始 ， 學 費 減 免 計 劃 已 作 出 以 下 的 修 訂 ：  

( a )  在 扣 除 學 券 資 助 後 才 計 算 學 費 減 免 百 分 率 ；  

( b )  在 處 理 就 讀 於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全 日 制 幼 稚 園 有 關 班 級

的 學 童 的 學 費 減 免 申 請 時 ， 取 消 對 申 請 人 家 庭 進 行 社 會

需 要 審 查 ； 以 及  

( c )  提 供 予 經 濟 上 有 需 要 的 學 童（ 就 讀 於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全

日 制 幼 稚 園 ） 的 膳 費 減 免 ， 其 上 限 每 年 按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的 變 動 作 出 調 整 。  

 

1 4 .  有 關 上 述 改 善 措 施 的 詳 情 ， 可 瀏 覽 學 資 處 的 網 頁 ：

http://www.sfaa.gov.hk/tc/schemes/kinder.htm。  

 

 

需 要 跟 進 的 事 項  

 

無 意 繼 續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1 5 .  現 時 已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 如 無 意 在 二 零 一 二 / 一 三 學

年 繼 續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 須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之 前 向 教

育 局 提 交 附 錄 I I。 這 些 幼 稚 園 的 現 有 學 童 可 繼 續 領 取 學 券 資 助 ， 直

至 離 開 有 關 幼 稚 園 為 止 。  

 

1 6 .  在 不 影 響 政 府 根 據 現 時 載 於 教 育 局 通 告 第 1 / 2 0 0 7 號 內 的

「 非 牟 利 幼 稚 園 參 加 學 前 教 育 學 券 計 劃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 第 8 條 有

權 取 消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幼 稚 園 的 資 格 的 原 則 下 ， 教 育 局 保 留 權 利 在

發 現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質 素 未 達 標 準 或 有 欺 詐 記 錄 時 ， 把 該

等 幼 稚 園 剔 出 該 計 劃 。  

 

在 二 零 一 二 / 一 三 學 年 有 意 繼 續 參 加 或 新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1 7 .  已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而 又 有 意 在 二 零 一 二 / 一 三 學 年 繼 續 參 加 該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 須 填 妥 載 於 附 錄 I I I 的 申 請 表 格 ， 並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 星 期 一 ） 或 之 前 交 回 教 育 局 支 援 服 務 辦 事 處 幼

稚 園 及 支 援 組 。 教 育 局 會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九 日 （ 星 期 五 ） 或 之

前 把 申 請 結 果 通 知 申 請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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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仍 未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但 有 意 於 二 零 一 二 / 一 三 學 年 申 請 參 加 該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 亦 須 填 妥 載 於 附 錄 I I I 的 申 請 表 格 ， 並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 星 期 一 ） 或 之 前 交 回 教 育 局 支 援 服 務 辦 事 處

幼 稚 園 及 支 援 組 。 教 育 局 會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三 十 日 （ 星 期 五 ）

或 之 前 把 申 請 結 果 通 知 申 請 人 。  

 

1 9 .  二 零 一 二 / 一 三 學 年 每 區 獲 准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非 牟 利 幼 稚 園

名 單 將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四 月 上 載 教 育 局 的「 學 前 教 育 新 里 程 」網 頁 ：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5792&langno=2， 以 供 瀏 覽 。  

 

推 行 安 排  

 

2 0 .  有 關 學 券 計 劃 的 推 行 細 節 ， 請 瀏 覽 教 育 局 的「 學 前 教 育 新 里

程 」 網 頁 ：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5792&langno=2。 該 網 頁 的

內 容 會 按 需 要 不 時 更 新 。  

 

2 1 .  二 零 一 二 / 一 三 學 年 的 學 券 面 值 及 學 費 上 限 將 在 教 育 局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一 月 中 發 出 的 二 零 一 二 / 一 三 學 年 申 請 調 整 學 費 的 通 函 內

公 布 。  

 

查 詢  

 

2 2 .  如 有 查 詢 ， 請 聯 絡 所 屬 的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 高 級 學 前 服 務

主 任。關 於 學 費 減 免 計 劃 的 查 詢，請 致 電 學 資 處（ 電 話：2 1 5 4  2 1 3 0 ）。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鄧 發 源 代 行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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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通告第 6/2011 號 

附 錄 I  
 

參 加 學 前 教 育 學 券 計 劃 ( 學 券 計 劃 )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1 .  獲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 政 府 」） 批 准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 幼 稚 園 暨 幼 兒 中 心 / 設 有 幼 稚 園 班 級 的 學 校（ 以 下 統 稱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 必 須 履 行 及 符 合 教 育 局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一 日 發 出 的 第 6 / 2 0 1 1 號 通 告「 學 前 教 育 學 券 計 劃 」（ 以

下 簡 稱 教 育 局 通 告 第 6 / 2 0 11 號 ） 所 載 的 全 部 要 求 及 規 定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下 列 條 款 及 條 件 ）。  

2 .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必 須 ︰  

( a )  為 根 據 《 稅 務 條 例 》（ 第 1 1 2 章 ） 第 8 8 條 獲 豁 免 繳 稅 的

非 牟 利 幼 稚 園 ；  

( b )  收 取 的 學 費 不 超 過 政 府 書 面 訂 明 的 指 定 半 日 制 學 額 及

全 日 制 學 額 學 費 上 限 。 由 二 零 一 二 / 一 三 學 年 起 ， 學 費 上

限 會 每 年 根 據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 綜 合 指 數 ） 的 按 年 變

動 幅 度 作 出 調 整 ， 或 在 通 貨 緊 縮 時 凍 結 。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如 同 時 開 辦 半 日 制 和 全 日 制 班 級 ， 須 同 時 符 合

該 兩 項 學 費 限 額 的 規 定 ；  

( c )  根 據 香 港 課 程 發 展 議 會 所 頒 布 的 《 學 前 教 育 課 程 指

引 》， 提 供 全 面 均 衡 的 本 地 課 程 ；  

( d )  披 露 幼 稚 園 營 運 的 主 要 資 料 ， 以 符 合 提 高 透 明 度 的 規 定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核 准 的 校 監 及 校 長 的 姓 名 、 教 師 的 人

數 、 校 長 和 教 師 的 資 歷 和 薪 酬 幅 度 、 學 生 人 數 、 學 校 設

施 和 活 動 、 課 程 、 學 校 財 政 資 料 、 學 費 ， 以 及 任 何 可 自

由 選 擇 參 加 的 活 動 和 項 目 所 涉 的 附 加 費 用 ）， 並 同 意 把

有 關 資 料 刊 載 於 政 府 不 時 編 製 的 幼 稚 園 及 幼 稚 園 暨 幼

兒 中 心 概 覽 ， 並 向 公 眾 公 布 ；  

( e )  每 年 按 教 育 局 指 定 的 日 期 ， 提 交 涵 蓋 整 個 學 年 的 經 審 計

帳 目 ， 供 教 育 局 審 閱 。 有 關 帳 目 須 經 由 根 據 香 港 《 專 業

會 計 師 條 例 》（ 第 5 0 章 ）註 冊 的 執 業 會 計 師 / 註 冊 核 數 師

審 核 、 註 有 日 期 及 簽 署 。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所 領 取

的 學 券 款 額 ， 須 準 確 妥 善 地 記 入 該 經 審 計 的 帳 目 內 ；  

( f )  準 確 備 存 與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有 關 的 所 有 營 運 收

支 記 錄 ，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向 教 育 局 提 交 ；  

( g )  不 得 將 盈 餘 轉 撥 （ 不 論 以 何 種 形 式 ） 給 所 屬 的 辦 學 團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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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I  
 

參 加 學 前 教 育 學 券 計 劃 ( 學 券 計 劃 )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或 其 他 機 構 ；  

( h )  遵 守 《 教 育 條 例 》（ 第 2 7 9 章 ） 及 《 教 育 規 例 》（ 第 2 7 9 A
章 ） 的 規 定 ， 以 及 在 管 理 及 專 業 方 面 維 持 令 政 府 滿 意 的

運 作 水 平 ； 以 及  

( i )  遵 守 常 規 行 政 指 令 的 規 定，包 括 但 不 限 於 ( a ) 達 到 師 生 比

例 1 : 1 5 的 最 低 要 求 ， 已 有 具 備 幼 兒 教 育 證 書 資 格 的 教

師；以 及 ( b ) 幼 稚 園 的 核 准 校 長 持 有 政 府 書 面 訂 明 的 指 定

學 歷 要 求 ； 以 及 遵 從 教 育 局 不 時 就 幼 兒 及 幼 稚 園 教 育 所

發 出 的 指 示 及 指 令 。  

( j )  事 先 以 書 面 形 式 通 知 教 育 局 任 何 運 作 上 的 變 動（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非 牟 利 營 辦 模 式 ）， 而 此 等 變 動 會 影 響 其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資 格 ， 並 付 上 所 有 相 關 文 件 。  

3 .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 如 有 學 生 現 正 接 受 幼 稚 園 幼 兒 班 、

低 班 及 高 班 教 育 ， 並 持 有 有 效 「 學 前 教 育 學 券 計 劃 資 格 證 明

書 」（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學 生 ）， 可 獲 發 放 學 券 資 助 額 。  

4 .  ( a )  倘 若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某 學 年 的 核 准 學 費 ， 較 同 一

學 年 撥 作 資 助 學 費 的 學 券 額 為 高 ，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只 可 根 據 當 局 就 《 教 育 規 例 》（ 第 2 7 9 A 章 ） 第 6 0 A
條 所 發 的 收 費 證 明 書 ， 向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學 生 家 長 ， 按

月 收 取 兩 者 的 差 額 。  

  ( b )  倘 若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收 取 的 學 費 ， 較 撥 作 資 助 學

費 的 學 券 額 為 低 ， 則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只 可 向 教 育

局 兌 現 學 費 的 實 際 款 額 ， 並 不 得 向 家 長 收 取 任 何 學 費 。  

5 .  倘 若 教 育 局 裁 定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不 再 符 合 資 格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須 於 政 府 書 面 通 知 的 指 定 期

限 內 ， 把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獲 撥 款 的 未 使 用 餘 款 ， 悉 數 退 回 政 府 。 

6 .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須 因 應 教 育 局 的 要 求 ， 於 政 府 書 面 通

知 的 指 定 期 限 內 ， 向 教 育 局 提 交 學 校 自 我 評 估 報 告 （ 格 式 以

政 府 批 准 的 為 準 ）。  

7 .  在 不 影 響 政 府 根 據 下 文 第 9 條 有 權 取 消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幼 稚 園

的 資 格 的 原 則 下 ，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如 未 能 遵 從 或 遵 守

教 育 局 通 告 第 6 / 2 0 1 1 號 的 任 何 規 定（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本 條 款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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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I  
 

參 加 學 前 教 育 學 券 計 劃 ( 學 券 計 劃 )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條 件 ）， 政 府 可 延 遲 / 停 止 向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發 放 資

助 ， 並 以 書 面 通 知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 指 示 / 要 求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按 照 政 府 通 知 書 所 載 明 的 指 示 / 要 求 ， 於 指 定

的 期 限 前 ， 就 未 能 遵 守 的 事 項 作 出 補 救 和 糾 正 。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必 須 符 合 該 等 指 示 / 要 求 。  

8 .  在 不 影 響 政 府 根 據 下 文 第 9 條 有 權 取 消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幼 稚 園

的 資 格 的 原 則 下 ，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如 退 出 該 計 劃 ， 或

被 發 現 質 素 未 達 標 準 或 有 欺 詐 記 錄 以 致 被 剔 出 該 計 劃 ， 現 有

學 童 可 繼 續 領 取 學 券 資 助 ， 直 至 離 開 有 關 幼 稚 園 為 止 。  

9 .  倘 若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未 能 遵 從 或 遵 守 教 育 局 通 告 第

6 / 2 0 1 1 號 的 任 何 規 定（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本 條 款 及 條 件 ）， 政 府 有

權 以 書 面 通 知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 即 時 取 消 其 為 學 券 計

劃 下 合 資 格 幼 稚 園 的 資 格，並 即 時 停 止 發 放 學 券 計 劃 的 資 助。 

1 0 .  即 使 本 條 款 及 條 件 有 任 何 規 定 ， 政 府 保 留 權 利 調 整 日 後 發 給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幼 稚 園 的 款 項 ， 以 扣 除 政 府 先 前 根 據 學 券 計 劃

多 發 給 該 幼 稚 園 的 款 項 ， 而 在 政 府 的 要 求 下 ，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須 即 時 退 回 給 政 府 根 據 學 券 計 劃 而 多 發 放 了 的 款

項 。  

1 1 .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不 得 ， 亦 須 確 保 其 僱 員 、 代 理 人 及 顧

問 不 得 向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學 生 家 長 或 其 他 任 何 人 士 ， 饋 贈 或

提 供 任 何 特 定 的 禮 物 、 折 扣 、 回 佣 或 任 何 其 他 優 惠 或 任 何 形

式 的 財 政 誘 因 ， 從 而 令 該 等 家 長 或 人 士 要 求 或 誘 使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學 生 入 讀 該 幼 稚 園 。  

1 2 .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嚴 禁 以 任 何 形 式 與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學

生 家 長 或 其 他 任 何 人 士 或 其 他 任 何 幼 稚 園 或 機 構 分 拆 或 攤 分

學 券 所 兌 現 或 可 兌 現 的 資 助 ， 從 而 令 有 關 學 生 入 讀 該 幼 稚

園 ， 或 令 該 等 家 長 或 人 士 或 幼 稚 園 或 機 構 要 求 或 誘 使 有 關 學

生 入 讀 該 幼 稚 園 。  

1 3 .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須 與 教 育 局 人 員 及 其 代 理 人 ， 以 及 其

他 獲 政 府 正 式 授 權 的 人 士 充 分 合 作 ， 隨 時 應 該 等 人 士 的 要

求 ， 盡 快 提 供 一 切 所 需 資 料 及 文 件 ， 供 查 閱 、 核 實 、 影 印 或

其 他 用 途 ， 用 以 管 理 及 監 察 學 券 計 劃 的 運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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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I  
 

參 加 學 前 教 育 學 券 計 劃 ( 學 券 計 劃 )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1 4 .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須 遵 從 教 育 局 不 時 就 學 券 計 劃 發 出 的

所 有 指 示 及 指 令 。  

1 5 .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必 須 就 以 下 各 項 向 政 府 作 出 彌 償 並 使

其 持 續 得 到 彌 償 ︰  

因 以 下 事 項 （ 或 在 與 此 有 關 連 下 ）：  

( i )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未 能 遵 從 教 育 局 通 告 第 6 / 2 0 1 1
號 所 載 的 任 何 規 定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該 等 條 款 及 條 件 ）；

或  

( i i )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或 其 僱 員 、 代 理 人 或 顧 問 本 身 ，

在 學 券 計 劃 的 運 作 / 推 行 上 的 疏 忽 、 魯 莽 或 故 意 不 當 行

為 ；  

而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直 接 或 間 接 ：  

( a )  引 起 任 何 人 針 對 政 府 而 威 脅 會 提 出 或 實 際 提 出 的 所 有

以 及 任 何 申 索 、 訴 訟 、 調 查 、 索 求 或 法 律 程 序 ； 以 及  

( b )  引 起 或 令 致 政 府 可 能 蒙 受 或 招 致 的 一 切 法 律 責 任 （ 包 括

支 付 補 償 及 損 害 賠 償 的 法 律 責 任 ）、 損 害 、 損 失 、 費 用 、

收 費 及 開 支 （ 包 括 政 府 就 其 提 起 的 或 遭 他 人 提 起 的 任 何

申 索 、 訴 訟 或 法 律 程 序 而 可 能 支 付 或 招 致 的 一 切 法 律 及

其 他 費 用 、 收 費 及 開 支 ， 並 以 十 足 彌 償 為 基 準 ）。  

1 6 .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可 代 表 政 府 行 使 本 條 款 及 條 件 所 賦 予 的 所

有 權 利 及 權 力 。  

1 7 .  即 使 本 條 款 及 條 件 載 有 任 何 相 反 規 定 ，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即 使 根 據 上 文 第 9 條 所 載 的 規 定 被 取 消 參 加 資 格 ， 本 條 款

及 條 件 第 2 ( d ) 、 2 ( e ) 、 2 ( f ) 、 2 ( g ) 、 2 ( h ) 、 2 ( i ) 、 2 ( j ) 、 5 、 1 0 、

1 3 、 1 4 、 1 5 及 1 6 條 繼 續 具 有 十 足 效 力 及 作 用 ， 對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繼 續 具 約 束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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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I I  

致 :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 由 教 育 局 支 援 服 務 辦 事 處 幼 稚 園 及 支 援 組 轉 交 。  
地 址 ︰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 4 8 號 3 6 樓 3 6 0 8 室 )  

退 出 學 前 教 育 學 券 計 劃

1 .  本 人              （ 校 監 姓 名 ） 現 代 表        
（ 幼 稚 園 名 稱 ） 校 董 會 書 面 確 定 ， 本 幼 稚 園 由 二 零 一 二 / 一 三 學 年

起 ， 從 幼 稚 園 幼 兒 班 （ 即 K 1 ） 開 始 將 不 再 參 加 學 前 教 育 學 券 計 劃

（ 下 稱 「 學 券 計 劃 」）。  

2 .  本 人 確 定 ， 本 幼 稚 園 已 通 知 在 二 零 一 一 / 一 二 學 年 已 就 讀 於

本 幼 稚 園 的 學 生 的 家 長 ， 本 幼 稚 園 已 決 定 從 幼 稚 園 幼 兒 班 開 始 退

出 學 券 計 劃 ， 而 本 幼 稚 園 會 就 他 們 的 關 注 作 出 適 當 跟 進 。 本 人 亦

已 通 知 現 有 學 童 的 家 長 ， 其 子 女 如 繼 續 在 本 幼 稚 園 就 讀 ， 可 繼 續

領 取 學 券 資 助 ， 直 至 離 開 本 幼 稚 園 為 止 。  

3 .  本 人 確 定 ， 本 幼 稚 園 會 即 時 向 擬 報 讀 本 幼 稚 園 二 零 一 二 / 一

三 學 年 幼 稚 園 幼 兒 班 的 兒 童 的 家 長 說 明 ， 由 於 本 幼 稚 園 將 在 該 學

年 起 退 出 學 券 計 劃 ， 因 此 將 不 合 資 格 兌 現 學 券 計 劃 下 的 學 券 。  

4 .  本 人 明 白 ， 政 府 有 權 調 整 日 後 發 給 本 幼 稚 園 的 款 項 ， 以 扣 除

政 府 先 前 根 據 學 券 計 劃 多 發 給 本 幼 稚 園 的 款 項 ， 而 在 政 府 的 要 求

下 ， 本 幼 稚 園 須 即 時 把 多 發 放 了 的 款 項 退 回 給 政 府 。  

5 .  本 幼 稚 園 須 與 教 育 局 人 員 及 其 他 獲 政 府 正 式 授 權 的 人 士 充

分 合 作，盡 快 提 供 一 切 有 關 本 幼 稚 園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資 料 及 文 件 。

 

 校 監 簽 署 ：  

校 監 姓 名 ( 英 文 ) ：  
學 校 印 章  

( 中 文 ) ：  

 日 期 ：  



教育局通告第 6/2011 號          附 錄 III 
 

申 請 參 加 學 前 教 育 學 券 計 劃 （ 學 券 計 劃 ）  
二 零 一 二 /一 三 學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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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由 教 育 局 支 援 服 務 辦 事 處 幼 稚 園 及 支 援 組 轉 交 。  
地 址 ︰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48 號 36 樓 3608 室 )  

第 I 部  學 校 資 料  

*幼 稚 園 /幼 稚 園 暨 幼 兒 中 心 /設 有 幼 稚 園 班 級 的 學 校 (以 下 統 稱 幼 稚 園 )名 稱 ︰ (*請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 

(英 文 ):    

(中 文 ):    

學 校 地 址 :   

學 校 註 冊 編 號 :         電 話 號 碼 :              傳 真 號 碼 :   

聯 絡 人 :            (姓 名 )     (職 位 )  

非 牟 利 營 辦 模 式 （ 請 在 適 當 方 格 內 加 上 “ ”號 ）  

本 幼 稚 園 為 非 牟 利 幼 稚 園 ：  

□  根 據 《 稅 務 條 例 》（ 第 112 章 ） 第 88 條 獲 豁 免 繳 稅 。  

□  根 據 《 稅 務 條 例 》（ 第 112 章 ） 第 88 條 ， 屬 於 可 獲 豁 免 繳 稅 的 機 構                  
（ 機 構 名 稱 ） 轄 下 認 可 的 附 屬 機 構 。  

[幼 稚 園 如 目 前 並 無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 須 連 同 申 請 表 格 夾 附 確 認 書 經 核 證 副 本 一 份 ， 以 證 明 幼 稚

園 根 據 《 稅 務 條 例 》（ 第 112 章 ） 第 88 條 本 身 可 獲 豁 免 繳 稅 ， 又 或 根 據 該 條 例 屬 於 可 獲 豁 免

繳 稅 的 機 構 轄 下 認 可 的 附 屬 機 構 。 ]  

第 II 部  課 程 （ 請 在 適 當 方 格 內 加 上 “ ”號 ）  

本 幼 稚 園 ：  
□  只 開 辦 本 地 課 程 班 級  
□  開 辦 本 地 及 非 本 地 課 程 班 級  (只 有 入 讀 本 地 課 程 班 級 的 學 生 才 合 資 格 兌 現 學 券 )  

第 III 部  學 費 （ 請 在 適 當 方 格 內 加 上 “ ”號 ）  

本 幼 稚 園 就 二 零 一 二 /一 三 學 年 本 地 課 程 的 任 何 上 課 制 /級 別 /班 別 收 取 的 學 費 ， 以 半 日 制 及 全

日 制 學 額 計 算 ，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不 多 於 政 府 訂 明 的 指 定 學 費 上 限 。  
□  是   □  否  (不 合 資 格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  

第 IV 部  在 幼 稚 園 及 幼 稚 園 暨 幼 兒 中 心 概 覽 （ 幼 稚 園 概 覽 ） 披 露 資 料  

本 幼 稚 園 會 透 過 特 定 網 上 平 台 ， 按 照 規 定 提 交 一 切 所 需 資 料 ， 以 便 教 育 局 編 製 幼 稚 園 概 覽 。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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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參 加 學 前 教 育 學 券 計 劃 學 券 計 劃( ) 
二 零 一 二 /一 三 學 年  

第 V 部 承諾及聲明 

1. 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審核及 /或批准本申請參加學前教育學券計劃（「學券

計劃」）一事，本人（即下方簽署人，持有香港身份證號碼︰      ( ) ， 乃

根據《教育條例》(第279章)出任學校（下稱「幼稚園」）的認可校監，而幼稚園的詳細資

料已載列於本申請表格第  I 部），特此承諾、確認和同意下文第2至第8條所載的事項。  

2. 本人特此聲明、承諾和保證，由本人就申請參加學券計劃所不時提供的一切資料及證明文件

和所作出的一切聲明及陳述（以下統稱「資料」），全屬真實、準確及完整。本人明白，教

育局會根據本人所提供的資料，評估本幼稚園的參加資格。  

3. 本人特此承諾和保證，直至本申請遭政府取消或本幼稚園參加學券計劃的資格屆滿或本幼稚

園參加學券計劃的資格遭政府終止為止（以較早發生者為準），下列仍持續有效︰  

(a) 本幼稚園符合教育局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發出的第6/2011號通告「學前教育

學券計劃」（政府可不時修訂或增補）所載的資格準則，並會遵守通告內的其他一

切要求和規定，以及政府就學券計劃不時發出的其他規定和指令；  

(b) 本幼稚園完全明白，並會在獲批准參加學券計劃後遵守及符合教育局通告第6/2011
號內「參加學前教育學券計劃的條款及條件」所載的全部內容。  

4. 倘若申請成功，在本人的幼稚園合資格參加學券計劃的期間，以及其後的兩年期內或本幼稚

園停辦後（以最早者為準），本人須備存與本申請有關的一切資料及本承諾的副本，並與教

育局人員或其他獲政府正式授權的人士充分合作，隨時應該等人士的要求，盡快提供一切所

需資料及文件，供查閱、核實、影印或其他用途，用以管理及監察學券計劃的運作。  

5. 倘若由本人作出任何與本申請有關的陳述、聲明及承諾屬失實或誤導，或本人未能遵守本承

諾及聲明的任何條文，在不影響本承諾及聲明或法例賦予政府的任何權力、權利、補償及索

償的原則下，政府有權即時使本申請失效，或視屬何情況而定，即時取消本幼稚園參加學券

計劃的資格。  

6. 本人特此同意，教育局、為政府學券計劃提供服務的承辦商，以及其他獲政府正式授權的人

士，可查閱本人在本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料，以作表格第 VI 部「提供/處理個人資料」第 2
段所載的用途。  

7. 本承諾及聲明須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限，並須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解釋；本人及政

府須不可撤銷地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的專屬司法管轄權管轄。  

本人已細閱本承諾及聲明，並完全明白本人在本承諾及聲明下的義務及責任。  8. 
 

 校 監 簽署：  
 校監姓名  （英文）：  
  （中文）：  

學校印鑑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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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參 加 學 前 教 育 學 券 計 劃 學 券 計 劃( ) 
二 零 一 二 /一 三 學 年  

 

第 V I 部   提 供 / 處 理 個 人 資 料  

1 .  在 本 申 請 表 格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料，教 育 局 將 用 以 辦 理 及 處 理 參 加 學 前

教 育 學 券 計 劃 的 申 請。申 請 人 有 責 任 向 教 育 局 提 供 申 請 表 格 要 求 填

報 的 個 人 資 料 ， 否 則 申 請 不 獲 進 一 步 處 理 。  

2 .  申 請 表 格 內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料 及 因 應 教 育 局 要 求 而 提 供 的 補 充 資

料 ， 教 育 局 會 作 下 列 用 途 / 向 處 理 資 料 的 有 關 機 構 、 政 府 有 關 決 策

局 / 部 門 披 露 作 下 列 用 途 ︰  

( i )  處 理 和 核 實 本 申 請 表 格 所 載 資 料 的 有 關 活 動 ； 及  

( i i )  統 計 和 研 究 。  

3 .  申 請 人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料 只 會 在 下 列 情 況 下 向 有 關 方 面 披 露 ︰  

( i )  因 應 上 文 第 2 段 所 述 的 用 途 ； 或  

( i i )  在 申 請 人 同 意 下 披 露 ； 或  

( i i i )   在 法 例 授 權 或 規 定 的 情 況 下 披 露 。  

4 .  所 有 提 交 的 文 件 概 不 發 還 。 資 料 當 事 人 有 權 根 據《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

條 例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法 例 第 4 8 6 章 ) 第 1 8 和 2 2 條 ， 以 及 附 表 1

第 6 原 則 的 規 定 ， 查 閱 和 更 正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料 。 如 對 本 申 請 表 格

所 收 集 的 個 人 資 料 有 任 何 查 詢 ， 包 括 查 閱 及 更 正 資 料 ， 請 聯 絡 ︰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 4 8 號  

3 6 樓 3 6 0 8 室  

教 育 局  

支 援 服 務 辦 事 處  

幼 稚 園 及 支 援 組  

 

截 止 申 請 日 期  

申 請 表 格 必 須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或 之 前 遞 交 。 申 請 表 格 如

資 料 不 足 及 / 或 不 完 整 ， 申 請 即 告 無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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